
政府总理于 2018年 7月 18日

颁布第 21/CT-TTg 号指令以

说明政府为减少社会物流成

本、有效构建交通基础设施系

统而致力采取多项措施之事。 

为了降低社会物流成本，越南

总理要求各部委、各直属   

机构、当地主管机构采取多项 

措施，如下： 

 至少就交通运输交通运输

行业（陆运、海运、内河

航运、铁运等）准入条件

减少一半。 

 致力精简行业检查程序，

通 过 改 善 港 口 、 内 陆   

通道及疏解道路交通 

负荷。 

 致 力 推 进 电 商 物 流   

发展，藉此改善物流 

基础设施，跟上全球  

当前发展趋势。 

 鼓励工业区、出口加工

区在物流基础上建设 

标准工业园。 

 全国推动“一门式” 

服务模式，尤其是货物

进出口、中转过境或者

人与运输工具出入境、 

中转的所有相关程序。 

水道、火车站、机场等交

通衔接的行政程序来缩短

清关时间。 

 加強国内运输市场重组，

降低公路运输市场份额，

增加海运、铁运及内河航

运的市场份额。 

 优先加快沿海航运及河海

联运发展，以拓宽物流 

工商部于 2018 年 6 月 28 日 

颁布第 5120/BCT-KH 号函以

对货品买卖活动予以引导。 

根据第 09/2018/ND-CP 号  

法令，若从事本法令第5条中

规定的营业活动，则外商投

资企业必须申请许可执照，  

其余活动可按投资证书登记 

项目进行。 

与此同时，根据工商部指导，

第 09/2018/ND-CP 号法令中

亦不规定外商投资企业必须

按照 HS 编码办理进出口品

列表登记（报备）方可行使 

进口权、出口权、分销权。 

按照 HS 编码、名称或章节 

确定及呈列进出口品清单

时，企业可以根据进出口  

需求、营业能力、财务能力

以及清关、报税程序的便利

程度来进行。 

越南政府即将为降低企业物流成本采取诸多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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扩大投资项目亦可免征形成固定资产项目 

（货物）进口关税 

海关总署于2018年07月09日颁布第3732/TXNK-CST号函以说明进口关税  

税收政策。 

根据海关总署指导，第107/2016/QH13号进出口关税法第16条第11款中  

涉及形成固定资产项目免征进口关税的规定，统一适用于新设项目与扩大

投资项目。 

据此，扩大投资项目亦可免征形成固定资产项目（货物）进口关税   

（如具备免税条件）。 

企业可以当面递交纸本或透过税务机关的电子信息网提交上述文件。 

然而，企业务必在电子发票样本加上电子签章，之后透过网络提交该电子样本给 

税务机关。 

若各经营机构使用该发票，则务必在使用期间公开张贴以展示电子发票发行通知和

发票样本。 

i) 发布并向税务机关提

交电子发票使用决定

（以表格一为准），

制作发票前务必完成

该程序。 

电子发票申请之必要程序 

河内市税局于2018年07月09日颁布第47491/CT-TTHT

号函以对电子发票予以引导。 

为能依照第32/2011/TT-BTC号公告使用电子发票， 

各家企业务必办理以下程序： 

ii) 制订并向税务机关 

提交电子发票发行 

通 知 （ 以 表 格 二   

为准），其中检附发

票样本，正式使用 

发票前至少提前两天

完成该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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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河内市税局于

2018年07月10日颁

布第 4 8 0 8 5 / C T -

TTHT号函以说明 

关系人交易文件。 

根据第20/2017/ND

-CP号法令第10条第4款和第41/2017/TT-BTC号公告  

第4条第2款，若公司的最终母公司（最终控股方）

驻在境外，则关系人交易文件（报告）中必须检附

母公司国别报告（如母公司属于务必提交该报告  

给所在国税务主管机关的对象）。 

若公司未能提供结算期间课税期之母公司国别    

报告，则可用上年度（会计年度）之国别报告来    

替代，但务必另附书面解释函。 

最后，若公司不能提供母公司的任何国别报告，  

则务必提供书面解释及法律依据，并且引用母公司

所在国对于不许对外提供该报告或不要求提交该  

报告的相关法规。 

政府合署于2018年7月11日颁布第6519/

VPCP-KGVX号函以公布干部、公务员之

2019年国定假日及连续假期安排。 

根据本函，越南总理业已批准2019年国定

假日及连续假期，如下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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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 年越南国定  

假日及连续假期安排 

元旦：2018/12/31     

（星期一）～ 2019/1/1  

（星期二），于2019/1/5日

（星期六）补班。 

春節： 

2019/2/4   

（星期一）～ 

2019/2/8   

（星期五）， 

不换补休。 

南方解放纪念日及五一劳动节：

2019/4/29（星期一）～ 

2019/5/1（星期三），       

于2019/5/4日（星期六）补班。 

一如往常，上述假日及连续假期制度仅对政府 

干部、公务员强制实施。 

企业有权根据具体方案、计划自行安排节日   

假期。 

声明: 

“此法律简讯主要为了提供更多法律信息给予客户。我们已竭力以确保所提供信息的正确性，不过通过此法律简讯所提供的信息内容未带有

绝对全面性，因此采用法律简讯之前贵客户应实现参考专业人士意见。” 

申报关系人交易时务必检附母公司国别报告 


